
附件1
关于调整第十师北屯市城镇供水价格和污水

处理费的通知

各团场（镇），师市供排水企业：
为建立健全城镇用水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城镇供水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现将师市城镇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北屯市（含183团、187团、188团及得仁镇）供排水价格

（一）供水价格

1.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1.35元/立方米；

2.行政事业单位用水价格调整为2.1元/立方米；

3.绿化（含消防）用水价格调整为1.5元/立方米；

4.经营服务业（餐饮、酒店）、基建用水价格调整为3.5元/立方米；

5.工业用水价格调整为1.6元/立方米；

6.商业用水价格调整为2.8元/立方米；

7.特种行业用水（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洗车、洗浴、美容美发）价格调整为7元/立方米。

（二）污水处理费
1.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调整为1元/立方米；

2.行政事业单位污水处理费调整为1.2元/立方米；

3.经营服务业、基建污水处理费调整为4元/立方米；

4.工业、商业污水处理费调整为2.4元/立方米；

5.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调整为7.2元/立方米。
二、各团（镇）供排水价格
（一）181团

1.供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1.35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工业用水价格调整为2.1元/立方米；经营服务业、基建用水价格调整为3.5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价格调整为7.5元/立方米。
2.污水处理费。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调整为1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污水处理费调整为1.2元/立方米；工业、经营服务业、基建污水处理费调整为4元/立方米；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调整为8元/立方米。
（二）182团

1.供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1.37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工业用水价格调整为2元/立方米；经营服务业、基建用水价格调整为2.8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价格调整为5.5元/立方米。
2.污水处理费。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调整为1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污水处理费调整为2元/立方米；工业、经营服务业、基建污水处理费调整为5元/立方米；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调整为8元/立方米。
（三）184团（未作调整）
1.供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1.5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工业、经营服务业、基建用水价格为2.5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价格调整为6元/立方米。
2.污水处理费。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为1元/立方米；非居民污水处理费为1.2元/立方米。
（四）185团

1.供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1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用水价格调整为1.5元/立方米；工业、经营服务业、基建用水价格调整为2.1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价格调整为3元/立方米。
2.污水处理费。居民、行政事业单位污水处理费调整为0.875元/立方米；工业污水处理费调整为2元/立方米；经营服务业、基建污水处理费调整为2.5元/立方米；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调整为5元/立方米。
（五）186团

1.供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1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工业、经营服务业、基建用水价格调整为2.4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价格调整为4元/立方米。
2.污水处理费。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调整为1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污水处理费调整为1.2元/立方米；工业、经营服务业、基建污水处理费调整为4元/立方米；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调整为8元/立方米。
三、居民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

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阶梯水价分三档，第一、二、三档阶梯价格分别按基本水价的1倍、1.5倍、3倍执行。

师市居民用水基本水量3立方米/人·月。每户不超过4人，按4人计算。对超过户均人口数的家庭，可按户籍证明或暂住等证明标注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1个水量基数，按照年度确定计量和缴费周期。
四、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水量分为四档，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水价；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超出部分在到户自来水价基础上1倍征收；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以上（含40%），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师市水利局确定水量为准。
五、建立价格联动联调机制

（一）启动条件。价格联动联调机制由居民用水价格先行先试，当阿勒泰地区市（县）居民水价调整或上游原水价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15%时，启动价格联动。

（二）联动程序。由供水行业主管部门向师市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意见及相关佐证材料，经师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对水价进行及时调整。联动2次内无需履行成本监审、听证等程序。
（三）联动周期。价格联动联调周期不少于2年，在联动周期内，当价格变动达到启动条件，终端价格应同步同向调整；未达启动条件时，终端价格不作调整，纳入下一调价周期累加或冲抵。

（四）共同分摊机制。价格调整后仍无法覆盖成本的，由师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师市财政部门结合实际提出补贴方案，并报师市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六、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供水价格调整，不含水资源税。

2.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宗教场所、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对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居民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不实行居民阶梯水价。
3.居民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的80%计收；工业、基建、经营服务业、行政事业、特种行业用水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的85%收取。
七、执行时间

本次城镇水价调整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